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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1737(2006)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07 年 11 月 1 日巴拿马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给委员会主席的信 
 
 

 你 2007 年 2 月 7 日就不向伊朗扩散核武器问题的第 1737（2006）号决议发

出的照会收悉，兹谨向你转递巴拿马共和国政府关于采取措施执行第 1737（2006）

号和第 1747（2007）号决议规定的报告（见附件）。 

 

常驻副代表 

大使 

贾恩卡洛·索莱尔·托里霍斯（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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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 11 月 1 日巴拿马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给委员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安全理事会第 1737(2006)号和第 1747(2007)号决议执行情况报告 
 
 
 

 巴拿马共和国根据其不扩散核武器政策，谨此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737

（2006）号和第 1747（2007）号决议执行情况报告。 

 巴拿马是下列有关国际文书的签署国：《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禁止核武器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巴

拿马也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成员，参与支持国际规范，协助国际社

会努力为防止扩散、和平使用核能而奋斗。 

 本报告是依照第 1737（2006）号决议第 19 段要求提交的，其中汇编了各机

构就上述决议第 3 段、第 4 段、第 6 段、第 10 段和第 18 段规定的措施发出的通

知。 

第 3段和第 4段(b)和(c)分段： 

 巴拿马迄今从未从本国领土，或由本国国民，或使用本国船只或飞机，向伊

朗出口放射性的材料或原材料，巴拿马境内也没有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 

 关于第 4 段(b)和(c)分段以及第 18 段，巴拿马共和国海运总局于 2007 年 3

月 30 日发布了 106-02 DGMM 号决议，决定采取措施执行第 1737（2006）号决议，

并决定不接受伊朗船只和悬挂伊朗国旗的船只提出的所有登记申请。 

第 6段： 

 巴拿马国家立法列有洗钱罪、金融犯罪、恐怖主义行为和资助恐怖主义行为

等罪状。为此，巴拿马公共安全和国防委员会已通过金融分析处将关于第 1737

（2006）号决议规定的措施转发给参与打击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各个监督

管制机构和国家安全实体，并明确指示这些机构将第 1737（2006）号决议具体指

明的账户或情况通报金融分析处，以便予以分析，并及时转发检察署。 

第 10 段： 

 国家移民局作为巴拿马移民问题主管当局，也接到关于落实第 1737（2006）

号决议的要求的通知。该决议所述各项措施已反映于 2003 年颁布的第 52 号法令

第 8 条，其中规定，根据移民政策，某些国家的国民入境需事先得到许可。移民

局同公共安全和国防委员会一起实施这一程序。 

 


